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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5/2021_2022__E5_87_BA_E

5_8F_A3_E5_95_86_E5_c30_35742.htm 出口商品经检验后，如

果较长时期不出口，商品的质量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，原

来检验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反映商品的实际情况。因此，各

种重要的出口商品、特别是出口预验的商品必须规定适当的

检验有效期，自验讫日期起开始计算，凡超过检验有效期的

，原发的预验合格证单应即失效。不能据以办理出口换证，

该批商品如仍需出口时，必须重新办理报验（即重验)。由于

各种出口商品性质不同，必须根据不同商品的特性分别规定

不同的检验有效期，例如矿产品的质量不易变化，检验有效

期可规定较长；易腐易变商品则应规定较短。 出运限期是出

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已经出口检验的商品，包括准予出口换

证的商品。在签发证书、放行单（或盖放行章）后，规定必

须报关出运的期限。所以出运限期是根据出入境检验检疫机

构签发证书日期或签发放行日期起开始计算的，对超过出运

限期的出口商品，海关不予放行。 为了保证出口商品离岸时

的良好品质和保证检验证书的货证相符，经出入境检验检疫

机构出证、放行的商品，出口经营单位都应及早办理发运出

口。除鲜活商品经检验合格后应立即装运(一般为空运)出口

外，一般商品为2个月，鲜果类、鲜蛋类为2个星期内出口，

在限期内不能出口的，可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发给检验单

，在出口时申请换发证书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根据商品

情况，予以换证或重作检验。出运限期不宜规定过长，因为

国外商人对我“证书日期”和实际的“装船(车)日期”如果



相距过长，往往会引起怀疑或提出挑剔。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

构对已经发证、放行的商品超过出运限期时的处理，按下列

情况掌握：①虽超过出运限期，但尚未超过检验有效期的，

可同意展期，更改证书日期和放行日期；②超过检验有效期

的，应按重验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